
北京 关于开展2025年度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　根据《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》（京科发〔2025〕26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

法》），现面向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组织开展2025年度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（以下简

称“市级孵化器”）申报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一、申请条件

　（一）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实际注册并运营满1年。孵化服务领域应聚焦本市高精尖产业
发展和未来产业培育方向。

　（二）能够为在孵企业提供以下一项或多项专业服务：

　1.专业平台服务。通过自建、共建、合作等方式，建设专业技术领域内开放式的公共服务
平台，为在孵企业提供研发、设计、检验、测试等服务。

　2.资源对接服务。广泛链接创新资源，为在孵企业提供供应链资源对接、产品设计、品牌
策划、市场营销以及创业培训、政策咨询辅导、融资对接、知识产权、技术转移、财务、法

律、商务等服务。

　（三）2025年为在孵企业提供上述专业服务取得的收入（简称专业服务收入）占总收入
比例应不低于30%，或近2年（2024年、2025年）专业服务收入平均增速不低于5%。

　（四）配有创业导师，为在孵企业提供技术、财务、市场、经营、管理、知识产权、商
务等方面的培训和指导。每年组织导师服务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应不少于50家次。

　（五）具备早期孵化创投基金投资、自有资金投资、股权投资对接、债权投资对接等能
力之一。近2年（2024年、2025年）孵化器自设早期孵化创投基金或自有资金股权投资在孵

企业3家（含）以上；或近2年（2024年、2025年）直接促成在孵企业获得单笔50万元以上

社会资本股权或债权投资达8家（含）以上。
　（六）拥有专业化、职业化的运营团队，鼓励聘用全职或专职的技术经理人，建立孵化

转化全流程追溯机制。运营团队负责人具有相关产业领域的从业背景，以及投融资、生产、
销售、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经验。

　（七）在孵企业应不少于30家，其中2025年新增注册企业数占比不低于20%，科技型中

小企业占比不低于40%。
　（八）在孵企业2025年首次培育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独角兽企业等不少于5家，国

家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率达75%以上。
　（九）2025年不少于30%的在孵企业营业收入或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超过20%。

　（十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3年内未发生重大环保、质量和安全事故，具有良好的诚信记

录，未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，没有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的情
况。

　（十一）本办法所称的在孵企业是指孵化器内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：
　1.符合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、未来产业培育方向的科技型创新企业，主营业务不属于《北

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》范围。

　2.符合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中的小型、微型企业标准。
　二、申请程序

　1.申请机构填写《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认定申请书》（附件1），法人代表签字并加
盖公章后，扫描成PDF文档。

　2.登录北京市政务服务网（http://banshi.beijing.gov.cn），依次点击“部门服务”-“市

科委”-“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网上办理”，使用法人一证通或电子营业执照登录，上传《北
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认定申请书》PDF文档。

　三、申请受理
　1.网上申请受理时间：2026年1月26日至2026年2月6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　2.咨询电话：010-64840867，010-55578105。

　四、其他事项
　2022年度认定的市级孵化器，其资格自认定之日起有效期为3年，现已期满，须按照

《管理办法》要求重新认定。
　市科委、中关村管委会未指定、授权或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从事该专项代理申请活

动，代理机构或个人的行为与市科委、中关村管委会无关。
　特此通知。

　附件：1.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认定申请书
　          2.《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》

　          3.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政务服务申报系统操作指南

　　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、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
　　2025年12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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